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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抵押已售房产
业主面临拍卖风险

孙女士看中了高新园区一小区的房

子，于是在2015年7月7日，孙女士在开

发商售楼处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支

付了全部购房款127万余元。开发商为孙

女士开具了不动产销售电子发票，并将商

品房交付给孙女士占有、使用至今。

2016年12月，开发商向一家银行贷

款3亿元，并用其开发的61套商品房（包

括出售给孙女士的房屋）作抵押。借款后，

开发商无力偿还贷款，被银行起诉至大连

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

决开发商偿还银行贷款3亿元并承担利

息，同时确认银行对抵押登记的61套房屋

享有抵押权，有权就折价、拍卖或变卖该房

屋所得价款在判决确定的债务范围内优先

受偿。法院判决后，开发商拒不履行，银行

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24年12月18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查封了包括孙女士房屋在内的小区61套

房屋，并上门张贴《公告》，决定拍卖业主们

购买的房子，以所得价款在判决确定的债

务范围内优先受偿。

业主提出执行异议
法院中止房屋拍卖

看到自己家门上张贴了大连市中级人

民法院的拍卖《公告》，孙女士和业主们都

慌了。大家委托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

务所律师王金海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执行异议。经审查，孙女士在法院查封

前已与开发商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

支付了全部购房款，且开发商已将涉案房

屋交付给孙女士占有、使用至今。今年5

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中止对孙女

士房屋的拍卖。

银行不服，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判决准许继续拍卖孙女士购

买的商品房。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

务所律师王金海、马铭泽代理孙女士出庭

应诉。孙女士一方主张，对于开发商将涉

案房屋抵押给银行贷款的事实，自己并不

知情。银行称，其在2016年向开发商发放

贷款前，已对小区61套房屋办理了抵押权

登记，依法对孙女士购买的案涉房屋享有

合法抵押权，该权利已由生效法律文书确

认。依照相关规定，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

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

受偿权，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

议不应支持。

法院判决：
符合三要件，居住权优先

王金海指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登记在被

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新建商品房

实施强制执行，案外人以其系商品房消费

者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建设

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一般金

钱债权的强制执行，并能够证明其主张同

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查封前，案外人已与房地产开发企业

等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查

封前，案外人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

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查封后至一审法

庭辩论终结前已将剩余价款交付人民法院

执行；（三）所购商品房系用于满足家庭居

住生活需要。”

法院经审理查明，孙女士作为商品房

消费者，符合上述规定三项条件。根据案

件事实，银行虽依据生效判决对案涉房屋

享有抵押权，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

了案涉房屋，但孙女士与开发商签订商品

房买卖合同的时间早于法院查封时间，开

发商确认孙女士已交付全部房款并向其开

具全款《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涉案房屋

为孙女士唯一生活用房。依照法律规定，

居住权优先于抵押权，孙女士有权对抗银

行的查封和拍卖。

近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驳回银行的诉讼请求，解除对孙女士购买

房屋的查封。案件受理费16230元由银行

承担。

《人民法院报》 蔡蕾 向周艳

乘客取消网约车订单后继续乘车，途中

发生交通事故，网约车平台以“订单终止”

为由主张免责，能否得到支持？近日，湖北

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对一

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上诉案作出终审

判决，明确订单取消不代表运输合同终止，

网约车平台仍需承担承运人责任，依法驳回

平台免责诉求，维持其连带赔偿责任认定，

切实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

2024年2月19日18时许，刘某通过

某叫车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

叫车公司）平台呼叫车辆，平台指派佘某

驾驶新能源汽车接单，约定将刘某及其未

满两个月的婴儿杨某送至其家所在地。车

辆行驶途中，平台要求预付车费，刘某因

微信余额不足取消订单，后按原计划继续

乘车。当日19时许，佘某因操作不当导

致车辆失控侧翻，造成刘某九级伤残、杨

某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佘某负事故全

部责任。经查，案涉车辆登记在佘某配偶

康某名下，康某与某叫车公司签订协议，

通过平台接单运营并缴纳年度包干费；该

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

（乘客每人10万元）。刘某、杨某诉至法

院，要求佘某、某保险公司及某叫车公司

赔偿损失44万余元。

一审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赔付2万

元，佘某赔付42万余元，某叫车公司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宣判后，某叫车公

司不服，提起上诉。

某叫车公司辩称，刘某取消订单后，

系统已记录行程终止，佘某后续运输行为

系个人行为，与平台无关；佘某非平台登

记司机，其擅自接单运营的风险不应由平

台承担；刘某与佘某明知订单取消仍继续

履约，相关损失应由双方自行承担。

二审法院审理后，从三方面明确平台

不可免责：一是订单取消不导致运输合同

终止。刘某取消订单系因预付车费客观限

制，并非真实放弃乘车需求，车辆仍按原

约定路线提供运输服务，佘某以平台名义

提供服务，符合运输合同继续履行的特

征，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未实质终止。二是

平台未尽审核监管义务，存在过错。案涉

车辆通过平台接单运营，平台收取年度包

干费，与车主形成运营合作关系，却未严

格审核实际驾驶人资质，对“人车不符”

的运营行为未尽监管义务，存在明显过

错，应对事故损失承担相应责任。三是平

台承运人责任不可转嫁。根据《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网约

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保障乘客安

全是其法定义务。即使订单形式上取消，

只要乘客仍在平台指派车辆上接受运输服

务，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持续存在，不

能以任何理由免除。

最终，二审法院认定某叫车公司免责

主张不成立，判决维持其连带赔偿责任。

127万余元全款购房却险遭拍卖
开发商抵押已售房，法院驳回：居住权优先于抵押权

乘坐订单取消的网约车出事故，平台能否免责？
法院：形式上取消订单并非责任终止，网约车平台仍负承运人义务

乘坐订单取消的网约车出事故，平台能否免责？
法院：形式上取消订单并非责任终止，网约车平台仍负承运人义务

《半岛晨报》佟亮

2015年，孙女士在辽宁大连高新园区某小区购买了一套房屋，全额付款

后实际入住。随后，开发商为获得3亿元贷款，在孙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包

括孙女士所购房屋在内61套房屋抵押给银行。孙女士入住多年却始终未能

办理产权证，还被银行诉至法院，要求拍卖其房屋。近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

院审结此案，依据“居住权优先于抵押权”的法律原则，判决保护购房者孙女士

的合法权益，驳回了银行要求继续拍卖该房屋的诉讼请求。

权利优先顺序
成为关键

马铭泽表示，居住权和抵押

权都是民法典中规定的物权类

型，但性质不同。居住权是用益

物权，保障特定人对房屋的占

有、使用权，以满足生活居住需

要；抵押权是担保物权，保障债

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能

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当两者

存在于同一房产上并发生冲突

（如房产被拍卖）时，权利优先顺

序成为关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

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

复》，如果购房者同时满足“所购

商品房系用于居住；在案涉房屋

所在地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

已支付全部价款，或在一审法庭

辩论终结前付清余款”这三个条

件，其权利可以排除抵押权人的

强制执行。

律师解读：律师解读：

法官说法
网约车平台作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主体，依法承担承运人责任，保障乘客从起运地至目的地的全程出行安全是其法

定义务，该义务具有持续性和不可分割性，不因订单形式上的取消、变更而免除。本案中，乘客因支付限制取消订单，并未

实质放弃乘车需求，车辆仍按平台指派路线继续提供运输服务，双方实质运输关系未终止。平台以“订单终止”为由规避责

任，于法无据，亦违背公平原则。此案判决明确平台责任边界，倒逼其强化对车辆、驾驶人的全流程审核监管，杜绝“人车

不符”等违规情形，切实防范行业风险，保障公众出行安全。


